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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恢复 

《２０１０年公司（修订）条例草案》二读辩论致辞全文 

（只有中文） 
 

２０１０年７月７日（星期三）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七月七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恢复

《２０１０年公司（修订）条例草案》二读辩论的致辞全文： 

 

代主席： 

 

  首先，我感激法案委员会主席陈茂波议员和各位委员，在过去几个月仔细地

审议了这条条例草案，并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使条例草案更为完善，并得以在

今天恢复二读。 

 

以电子方式申请成立公司 

  《２０１０年公司（修订）条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配合公司注册处现正

开发的「公司注册处综合资讯系统」第二阶段，以提供以电子方式申请成立公司

和提交公司文件的服务。我们预期新系统可于明年初开始分阶段投入运作，为此，

我们须修订《公司条例》，以利便申请人以电子方式申请成立公司，包括容许申

请人使用通行密码签署法团成立表格、简化有关创办成员在法团成立表格上签名

的规定，以及容许公司注册处处长以电子方式发出公司注册证书等。 

 

加快公司名称审批程序 

  同时，条例草案让公司注册处可加快公司名称的审批程序。简单来说，如公

司名称符合某些基本条件，例如该名称并非跟登记册上的另一名称相同，或没有

包含某些须事先获得公司注册处处长同意的一些字或词，该名称就可即时获准注

册。其后，假如处长发现该公司的名称属不当，她将有权指示该公司在指定的期

限内更改其名称。 

 

  对于有法案委员会委员提出，应容许公司就处长有关公司名称的决定向行政

上诉委员会上诉的建议，由于牵涉其他法例的改动，我们会在考虑建议的可行性

后于重写《公司条例》时再作跟进。 



 

一站式申请公司注册及商业登记 

  而配合今天稍后亦会恢复二读辩论的《２０１０年商业登记（修订）条例草

案》，公司注册处于其综合资讯系统第二阶段投入服务后，可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即任何人提交公司注册申请时，将当作已同时申请商业登记。在实施上述的安排

后，如利用电子方式申请成立本地公司和商业登记，所需时间可由现时平均四个

工作天大幅缩短至少于一天。这安排可以便利营商，亦使香港在这方面与英国及

新加坡等地看齐。 

 

核证综合资讯系统使用者的身分 

  正如陈茂波议员刚才提出，在草案审议期间，法案委员会以及一些团体关注

到如何在以电子方式成立公司时核证申请人的身分。为回应他们的关注，公司注

册处将实施登记制度，规定任何人士均须先向公司注册处登记成为综合资讯系统

用户，方可以利用电子方式成立公司及提交文件存档。简单来说，使用者可以亲

身到公司注册处，或利用香港邮政或其他认可核证机构所发出的电子证书登记，

或经本地专业人士妥为核证身分后，于公司注册处网页登记成为用户。上述措施

将有助核实综合资讯系统使用者的身分。应法案委员会要求，假如日后上述的登

记安排有任何重大改变，我们会向立法会有关事务委员会汇报。 

 

加强对「影子公司」的执法 

  除以上有关公司注册成立的修订外，我们亦会藉此条例草案对《公司条例》

作出其他修订。首先，我们会强化香港的公司名称注册制度，以加强对「影子公

司」的执法。所谓「影子公司」，是指某些公司以非常近似一些商标或商号的名

称，在香港注册成立，继而冒充为该商标或商号持有人的代表，生产伪冒产品。

条例草案会修订《公司条例》，授权公司注册处处长可依据法院的命令，指示「影

子公司」更改其名称。假如有关公司不遵从更改名称的指示，处长将有权以该公

司的注册编号取代其名称。我们曾就条例草案中的建议谘询公众人士及知识产权

业界，他们大都赞成条例草案中的建议，并认为以公司的注册编号取代影子公司

名称的做法能有效解决「影子公司」的问题。 

 

公司与成员以电子方式通讯 

  代主席，随着电子通讯日益普及，条例草案会修订《公司条例》，便利香港

公司使用电子方式（包括公司网站）与其股东通讯。公司注册处会就有关以电子

方式通讯的规定制定指引，给公司作参考。 



 

法定衍生诉讼条文 

  条例草案亦会修订有关法定衍生诉讼的条文。现时《公司条例》容许指明法

团的成员，就针对公司而犯的不当行为，代表该法团提起或介入法律程序。条例

草案生效后，一个指明法团的有关连公司的成员，将可代表该法团提起或介入法

律程序。 

 

  我们已在法案委员会会议中详细解释扩大法定衍生诉讼适用范围的理据。简

单而言，我们参考了终审法院有关「Ｗａｄｄｉｎｇｔｏｎ」一案的案例，以及

考虑到现时公司特别是集团公司的结构愈趋复杂，现行的法定衍生诉讼条文未必

能有效地保障公司集团内小股东的权益。而其他可资比较的司法管辖区，例如澳

洲、新加坡、纽西兰及加拿大等地在近年也已经在他们的公司法加入「多重」衍

生诉讼的条文。 

 

  因此，我们建议扩大法定衍生诉讼的适用范围，容许「多重」衍生诉讼。而

我们建议的修订条文与澳洲类似。根据现行《公司条例》，提出有关诉讼前须获

得法院许可，因此，我们相信有关建议并不会导致出现琐屑无聊或无理缠扰的衍

生诉讼。有关修订将可以进一步保障公司集团内小股东的权益。 

 

证券无纸化 

  代主席，条例草案亦会对《公司条例》作出技术性修订，以消除该条例内规

定必须使用股份或债权证的所有权证明书或转让文书之限制。这些技术性法例修

订，是为推动证券无纸化的立法工作的重要一步，也为落实证券市场无纸化奠定

基础。 

 

技术性修订 

  最后，条例草案会对《公司条例》作一些轻微的技术性修订，其中包括修改

第５７Ｂ（７）条的中文文本，以消除英文文本和中文文本意思上的差异，使其

符合政策原意及市场现时对法例的理解。 

 

结语 

  代主席，法案委员会对条例草案的细节亦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我会在全体

委员审议阶段提出一些修正案以跟进这些意见。在此，我恳请各位议员支持条例

草案，以及我稍后在全体委员会审议阶段动议的修正案。 

 



  刚才陈茂波议员亦提到他就政府现在重写《公司条例》及企业拯救程序的一

些建议的看法，我很多谢陈议员在这两项重要的政策的谘询方面，一直给予我们

的意见及支持。我们重写《公司条例》有关的草案将于今年底提交立法会审议。

我们现时亦正处理企业拯救建议，有关的谘询建议将于本月稍后时间公布，并向

有关委员会汇报。 

 

  多谢代主席。  

完  

 


